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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博士论文盲审，可以“去掉一个最低分”
。近期，正值博士论文答辩季，有关博士论文的盲审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若仔细分
析便不难看出，该话题的争议点主要在于评审标准不统一，即不同专家的评审标准可能存在较大
差异，导致评审结果的客观性和一致性受到影响。

具体而言，有些专家可能过于严苛或宽松，从而影响评审的公正性，更有甚者，往往会出现一票
否决的现象，即个别专家的极端评价可能导致其他专家的综合意见被忽视、论文直接被否决的现
象发生。这种情况可能影响学生的学术发展，并对其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当下博士论文盲审中出现的一票否决的极端问题呢？

最为严格的博士论文盲审制度

我国博士论文的盲审制度尽管因其严格性和复杂性而引发一些争议，但其背后的初衷是为了确保
学术研究的质量和公正性，即通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评审机制，尽可能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发生，
提升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

然而，这种严格的盲审制度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如评审周期长、学生压力大、评审标准不统一等
问题。

在我国，一篇博士论文除了要经过开题报告、预答辩和答辩这3个正常的程序外，还要经过两次
校外盲审。所谓校外盲审，指邀请本校之外的专家在不知博士论文作者以及导师的情况下，对论
文进行学术评价。

第一次是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一般由所在学校邀请校外专家进行盲审。过去，这一程序大都由
学校负责递送至校外相关专家，现在则主要上传至教育部的论文评审平台，再由该平台选择相应
的专家对论文进行盲审。

第二次则是在答辩之后的1~3年内，由教育部相关部门对博士论文进行抽查。虽然不是所有人都
会被抽查到，但被抽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一旦被抽到并查出问题，后果极其严重，不仅作者
本人会受到影响，导师以及学校也会受到重大影响。因此，无人敢对此掉以轻心。

答辩委员会的职责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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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高校的博士论文校外盲审不但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且其评审结果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论文预答辩委员会，乃至答辩委员会的最终决定。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预答辩委员会已经认定了博士论文可以进行答辩，但还要等待校外专家的盲审结果。
如果盲审结果通过，方可进入答辩环节，否则便不能进入答辩环节。

第二，虽然答辩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若论文被抽查，且专家给出否定性结论，最
坏的结果是博士学位被撤销，导师与学校都会受到影响。

当然，上述两种情况出现后，相关方会有相应的补救措施——要么推迟时间进行答辩（比如推迟
3个月，但这个时间不同高校会有所不同）；要么进行申诉，找到其他专家再评审，从而改变盲
审结果，再进入答辩程序。

事实上看，当下这种过分强调博士论文盲审结果的情况，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

一方面，从博士候选人角度来说，只要自己的论文通过了盲审，便似乎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进
入到答辩阶段。在准备答辩，乃至正式答辩的过程中，候选人不再听取导师以及答辩委员会的意
见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在现实中，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另一方面，既然论文的盲审都通过了，那么无论是预答辩委员会还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导师
，似乎都可以不再为已经通过或即将通过的博士论文保证质量和承担责任了。在现实中，我见到
不少这样的现象，有些答辩委员会委员眼见博士论文有问题，但看到盲审意见已经通过，也就不
再多说。

在现在越来越多的答辩中，你会听到更多导师、委员会委员都在不停地说“担心盲审，特别是最
后的抽查盲审的结果”这样的话，而非直言不讳地指出博士论文中的问题，并要求加以修改并完
善。

太过苛刻导致的极端现象

大部分人都会承认，在保证博士论文的质量方面，我国的校外盲审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
争议的焦点在于——校外盲审的结果正在走向极端，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所谓极端现象，是指一位评审专家对博士论文的负面或否定意见，正在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一
般而言，博士论文答辩前的盲审专家一般有5位，若其中1位专家对论文持否定性评价，那么即便
是其他4位专家都给出了很好的评价结果，依然无济于事，这唯一的负面或否定性评价结果会导
致一票否决、其他4位专家的评价结果被否定、预答辩委员会的决定被推翻，使一篇博士论文被
判“死缓”。而在博士论文已经答辩完成之后的1~3年间的抽查中，这种一票否决的决定性作用
可能更大，很有可能判博士论文“死刑”。

必须指出，这种极端倾向正在博士论文的校外盲审中蔓延，值得引起我们极大关注并提出制衡的
办法。

一分为二地看，在博士论文的评审中，负面乃至否定的专家评审结果当然更应得到重视，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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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还是博士候选人，都应实事求是地认真对待。若所指为事实，自然应接受并认真修改；但若
认为确系有意的恶评，那么再将其拔高到否定一切的地步则不仅不适当，也是不对的。虽然4位
专家的认可与称赞并不代表持否定意见的专家所说不完全正确，但从逻辑上，4位专家的意见更
应该得到尊重。

去掉一个最低分：消除盲审中的极端现象

我个人以为，要想消除当下博士论文盲审中一票否决的极端现象，除了前文提到的找专家重新评
审等补救措施外，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一般竞赛中的“去掉一个最高分与去掉一个最低分
”的做法。这样，自然而然就消除了上述一票否决的极端现象的出现。

我们知道，预答辩委员会与答辩委员会既可以是同一批专家，也可以不是。我们暂且把他们视为
同一批，那么，按照常规至少要5人，若再加上完全不是一批人的5位盲审专家，这就是10位专家
在评审一篇博士论文。如果预答辩与答辩委员会不是同一批人，这个名单人数还要翻倍。这一数
字已经远远多于美国高校的常规论文委员会3~5位的人数了。即便是在欧洲，受邀校外专家的数
量一般也不过两位，加上论文委员会3人，也不过5位。

因此，按照我的提议，在5位盲审专家中，即便“去掉一个最高分与去掉一个最低分”，仍有3位
专家的评审意见，加上答辩委员会的至少5位专家，也有8位专家。就此而言，在一篇博士论文的
审查中，我国的专家评审人数还是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

我以为，在消除博士论文盲审中的一票否决现象时，采用去掉一个最低分的做法确实是一个有效
的措施。它可以避免个别专家评分过高或过低对最终结果的极端影响，从而提高评审的公正性和
科学性。

这一方法可以在不显著增加工作量的情况下，提升评审过程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考虑到我国博士
论文评审中的专家人数已经远超其他国家，即使在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剩余的专家意见仍然
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这种调整能够进一步优化我国博士论文评审制度，保障学术评价的公平性和准确性，增强评审体
系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对提高博士论文质量具有积极意义，也可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高。

应该说，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优化盲审流程、统一评审标准
、缩短评审时间，同时提高信息透明度，让学生和导师在盲审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指导和反馈。通
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我国博士论文盲审制度不仅可以继续保持其严谨性和权威性，还能更加高
效和人性化，从而真正达到促进学术进步和培养高水平研究人才的目的。

总之，盲审制度的完善需要在严格与效率、公正与人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确保我国学术评价
体系的健康发展。

作者：郭英剑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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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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